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4·11”一般灼烫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18 年 4 月 11 日 17 时 10 分左右，位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发祥路的宁夏金太阳药业

有限公司 101 车间发生一起灼烫事故，造成 3 人受伤，经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

2 人已出院属轻伤，1 人因烫伤面积较大，还在进一步治疗中，预计损失工作日为 105

日以上。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可判定为重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018 年 5 月 24 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宁夏金太阳药

业有限公司“4·11”一般灼烫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安

监局局长任组长，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市场监管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派员参加，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银川市监察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询问相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13 日，位于宁夏灵武市北门工业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228382180A；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

定代表人：徐金城；经营范围：片剂、颗粒剂、原料药（甘草酸单铵盐、甘草酸单钾盐、

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盐

酸麻黄碱片）、甘草酸、中药材、中药饮片、医疗用品（一类）零售与批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银川厂区位于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祥路以北、八号路以西。

2011 年批准，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12 月建成，占地 111 亩，2016 年取得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主要由中药前提取车间（101 车间）、制剂车间（102

车间）、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组成。生产产品为中药饮片、片剂、颗粒。目前未正式投产。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19 名，管理人员和生产班组为灵武厂区与银川厂区

共用。

（二）事故涉及设备相关情况。

发生事故的提取罐型号为 DT—6 ㎥，为常压设备，内径 1.4 米，高 4.6 米，离地 3 米。

工作方式为:从三层平台投料口将药材投入，加入适当的饮用水，打开夹层蒸汽进行升

温，使药液保持微沸状态，对药材有效成份进行提取，待药液符合工艺要求后，将药液

回收，回收完成后，通过操作气动开关打开罐体底部卸料口清除药渣。事故车间内有四

具提取罐，由南向北依次为 1—4#，东面开两扇门，正对 1#和 4#提取罐，操作平台位



于二层，气动-5-开关布置在北侧墙面，由西向东依次布置 1—4#提取罐操作开关，操

作时背对提取罐。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根据达到 80%生产负荷才能进行环评验收检测的要求，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银川

厂区）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开始启动生产，4 月 11 日 17 时 10 分左右，101 车间前提取

工段准备进行出渣作业时，车间主任王全杰带领操作工张华、张林、吴刚、魏超对拟出

渣的 4#提取罐进行了出渣前的准备工作，确认 4#罐内药液回收完成，符合出渣条件。

当时1#罐内为二次提取药液和药渣，大约有3吨水和400公斤的混合物，温度约为80℃，

2#罐等待出渣，3#罐未使用。因操作工魏超离二层出渣操作台较近，前往操作台进行出

渣操作，操作时未确认出渣现场是否有人，误将 1#罐卸料口打开，导致 1#罐内高温药

液大量泄出，将在 1#罐门外等待的张华、吴刚和 3#罐下的张林烫伤，其中张华在躲避

时摔倒，烫伤程度较重。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01 车间主任招呼三名伤者进入相邻的浓缩工段

操作间，由车间内操作工陈小红用水管进行冷水冲洗，副总经理陈东圣在离事故现场 100

米处发现事故发生后就到现场查看，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求救，17 时 30 分左右，救

护人员到达现场，将张华、吴刚、张林送往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陈东圣带有关

人员跟随前往医院，途中接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开发

区安监-6-局向银川市报告事故情况。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协助医院对伤员进行救

治，积极支付医疗费用。张林已于 4 月 16 日出院，吴刚已于 4 月 25 日出院，张华目前

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预计损失工作日为 105 日以上。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此次事故造成 1 人重伤，2 人轻伤。

重伤：张华，男，35 岁，汉族，宁夏灵武市人。

轻伤一：吴刚，男，27 岁，汉族，宁夏灵武市人。

轻伤二：张林，男，46 岁，汉族，宁夏吴忠市人。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核定事故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50 万元（包括医疗救护费用和停工损失）。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查阅资料、询问和查看事故现场综合分析认定：出渣时操作工魏超在启动提取罐卸料



底盘时误操作（按错控制开关），导致 1#提取罐内高温药液大量泄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

（二）间接原因。

1.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未对出渣岗位进行风险辨识，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

标识。

2. 2.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对员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4·11”一般灼烫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不严，不按规

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风险辨识、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由银川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对其合并处以 8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

2.魏超，101 车间提取工段操作工，出渣作业时未确认出渣间是否有人，违规作业，导

致事故发生，且误操作，导致事故扩大。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对此次事故负直接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由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对其个人处 6 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王全杰，101 车间主任，现场作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现场

违规作业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

应对此次事故负直接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8-条第

三项的规定，建议由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 5 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陈东圣，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不到位，未及时检查发现本单位安全生产

隐患，督促完善公司安全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六项的规定，应对此次事故负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 5 千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5.张军龙，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不彻底。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对此次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 5 千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认真汲取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4·11”一般灼烫事故教训，防患于未然，杜绝

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要深刻反省事故教训，要深入辨识设备设施运行风险，

对易造成误操作的设备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控制水平，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

生。

（二）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要加强现场可视化管理，做到警示醒目、设置规范、岗

位风险辨识明确；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预案，配置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药品，及时

进行演练，不-9-断提高全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本质水平。

（三）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要全面排查企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尽快完成修订完

善工作，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促使管理人员熟知管理要求，作

业人员熟练掌握操作规程，落实全员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努力营造“人人为安全、

人人保安全、人人要安全”的安全生产氛围，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

（四）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要持续做好受伤员工医疗保障和安抚工作，切实保障受

伤员工合法权益。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4·11”一般灼烫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18 年 6 月 7 日


